
              
关于 2019 年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相关问题的通知 

医学部各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新修改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印发个人所

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8〕41 号）和《个人所得税专项

附加扣除操作办法（试行）》，保证在医学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，享受

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优惠政策红利，现将医学部个税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明年个税怎么扣？ 

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，居民个人的工资、薪金所得将享受专项附加扣除

政策；居民个人的劳务报酬所得基本平移现行税法的扣缴方法。专项附加扣除，

是指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子女教育、继续教育、大病医疗、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

房租金、赡养老人等 6 项专项附加扣除。新个人所得税法及专项附加扣除规则，

详见附件国税总局宣传材料。 

二、发工资前未报送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怎么办？ 

我校月初发放工资，发放前来不及报送专项附加扣除信息，请大家不用担心。

《公告》规定，纳税人领取 1 月份工资前无法申报，可以在 2 月或者以后月份申

报后补扣享受；若到年底仍补扣不完的，纳税人可以在第二年汇算清缴时向税务

机关申请退税。 

三、如何报送专项附加扣除信息？ 

国家税务局发布“自然人远程办税服务平台-个人所得税”APP 端和网页

端（https://its.tax861.gov.cn/），鼓励纳税人采用远程办税端报送信息。预计 

https://its.tax861.gov.cn/），鼓励纳税人采用远程办税端


2019年 1 月正式投入使用，纳税人可方便快捷地报送个人专项附加扣除信息。

详细操作见附件问答。 

建议纳税人预先安装以上 APP（仅支持使用居民身份证）或登录网页，实名

注册、完善个人信息，为后续享受税收优惠做好准备。有效证件非身份证（如护

照等）的纳税人，需携带本人的身份证件去本地办税大厅申请系统注册码，完成注

册实名认证，然后登录网页 https://its.tax861.gov.cn/，进行“大厅注册码注

册”。办税大厅地址：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海淀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（北京市海淀区东

冉北街9号（互联网金融产业园二层）） 

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发放工资薪金的纳税人，通过手机 APP或网页填写好专项

附加扣除信息后，务必选择推送给北京大学医学部（北京大学医学部个人所得税

的纳税人识别号 11010840000225F,北京市海淀区税务局），这样单位每月发工资时

即可办理专项附加扣除。 

四、哪些纳税人需重新备案有效证件？ 

纳税人身份证件号码错误，学校无法向税务机关办理明细申报，纳税人将无

法开具《纳税记录》，进而影响纳税人购房、购车、出国、换汇等若干事项。请持有以

下证件的纳税人，携带本人新的有效证件、校园卡到计财处 106 工薪办公室备案新

的有效证件。 

1．持有无法申报个税的 6 种身份证件类型的纳税人根据税务部门最新要

求，个税申报可选择的证件类型不再包含：士兵证、军官证、武警警官证、香港

永久性居民身份证、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证、台湾身份证。之前持有

以上身份证件类型的纳税人需重新备案本人新的有效证件。 

2．因护照到期等原因，有效身份证件号码变更的纳税人。 



五、请各单位人事干部务必将有关事项通知到本单位每一位纳税人。 

六、计财处将根据国家政策及时发布信息，调整工作安排。 

在 12 月 24 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，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透露：

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，先建立起基本制度框架，随着各方面配套条件逐步完善，《个

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》也将适时进行调整和完善。 

计划财务处 人事处 

  2019 年 1月 2 日 



附件： 

一、相关问答 

1.问：如何在手机端“个人所得税”APP 进行注册？ 

答：在主流应用市场搜索“个人所得税”软件，或者扫描国家 

税务总局发布的“个人所得税”二维码，下载安装“个人所得税”APP， 

按下图完成注册。



2.问：如何在网页进行注册？ 

答：因为手机 APP仅支持使用居民身份证完成注册，所以有效 

证件为护照等其他证件人员需通过网页方式进行注册。 

首先携带本人的身份证件去本地办税大厅申请系统注册码，完成 

注 册 实 名 认 证 ， 然 后 登 录 自 然 人 办 税 服 务 
平 台 

https://its.tax861.gov.cn/，进行“大厅注册码注册”。 

 



3.问：如何在手机 APP 或网页完善个人信息？ 

答：手机登录“个人所得税”APP后点击【完善个人信息】填 

写个人信息。 


